
主 旨 補充說明本公司變更九十九年現金增資發行價格事由 

發言日期 

及 時 間 
民國 99 年 2 月 5 日 19:38 發言人 

總經理 陳強 

(電話:27765567) 

符合條款 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 第 9 條 

  

說 明 1.事實發生日:99/02/05 

2.公司名稱: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3.與公司關係(請輸入本公司或聯屬公司):本公司 

4.相互持股比例:不適用 

5.發生緣由:本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40,000 仟股，每股發行價格

於 99 年 01 月 21 日董事會原議定為新台幣 25 元，鑑於近期台灣股市大幅回

檔，茲考量市場價格變動及增資計劃之順利進行，將發行價格改定為每股新台

幣 22.5 元。 

6.因應措施: 

一、依據『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 

價證券自律規則』（以下簡稱自律規則）第六條規則，董事會於九十九年二月 

四日決定將由原先每股 25 元溢價發行現金增資普通股，調整為每股 22.5 元溢

價發行現金增資普通股並符合自律規則第六條規則規定定價七成內。 

二、為維護投資人之權益，倘若有因本次價格調整而損及權益者，由本公司負 

其全責。 

7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。 

 

 


